招标代理机构比选公告
为确保我镇2026年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财政奖补项目顺利开展，现公开比选招标代理机构。欢迎符合资质要求的机构前来报名，公告如下：
一、需求及费用
项目名称：2026年莲子镇镇第一批一事一议项目

项目预算金额：615425.52元

代理服务费（最高限价）：6154元
二、申报条件
1.比选申请人须为具有相关招标代理经营范围的独立法人机构；2.具有在邢台市内履行服务能力的工程招标代理机构；3.有从事招标代理业务的营业场所和相应资金；有能够编制招标文件和组织评标的相应专业力量；具有可以作为评标委员会成员人选的技术等方面的专家库。4.近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因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受到刑事处罚或者取消招标代理资格的行政处罚和记录等不良行为。
三、申请提交
有意愿申请单位，请提交如下材料：1、申请函；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3.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4.机构组织结构；5.机构简介；6.拟投入本项目的招标专职人员情况汇总表；7.服务收费报价；8.承担过业绩汇总表。以上一式一份，必须用档案袋封存并加盖齐缝章，符合国家比选申请书基本要求。
四、组织比选
申请时间结束后，我单位将适时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比选，择优确定结果。
五、申请时间及地点
递交申请时间为2026年5月6日至2026年5月7日，每天上午8时30分至12时00分，下午1时30分至5时30分。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不予受理。

地点：莲子镇镇人民政府办公室

联系电话：0319-6591500
莲子镇镇人民政府
2026年5月6日
